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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村區單元編號處數說明類型編號

PA01026、PA01033、PA07002、
PA07016、PA09002、PB02019、
PD03007、PD03012、PD05003、
PE17013 、 PE18016 、 PE19002 、
PE19025 、 PE20027 、 PE20031 、
PF13003、PF16010

17

本縣原區域計畫鄉村區平均面積近8公頃，中位數約5公頃，
114處面積大於10公頃之鄉村區，其中30處為大於20公
頃之鄉村區。由於劃設單元偏大，調整易超出⼀般鄉村區
面積上限，然納入面積占原鄉村區面積比例低，考量鄉村
區單元畫設完整性，納入該等土地。

大 型 鄉 村 區
( 面 積 ≧ 20 公
頃)

1

PC04015、PE18028、PE20011、
PF140164

因其區位鄰近，依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調整後，致中
間土地被包夾，考量其包夾範圍與周邊土地隔絕，建議納
入包夾之土地。

兩 處 以 上 未
完 全 毗 連 之
鄉村區

2

PA01023、PA01024、PA01030、
PA010324

鄉村區與河川(原則3)、都市計畫區(原則5)、開發許可計
畫(原則6)間夾雜零星土地面積偏大。考量該等零星土地遭
周邊土地隔絕，未具經營規模，建議納入該等零星土地。

特 殊 隔 絕 情
形3

PA01007、PA01012、PA07018、
PC11002、PD15015、PE17010、
PE17023 、 PE17026 、 PE19010 、
PE19021、PE20019

11

部分鄉村區單元毗鄰之甲丙建地規模較大，致累計面積超
出1公頃。考量該等使用地編定與鄉村區⼄種建地⼀致(居
住使用)，相容性⾼且同⼀聚落生活圈，建議納入該等零
星土地。

毗 鄰 大 型 甲
丙建地4

PA010041部分鄉村區單元依原則調整後，累計面積大於1公頃，提
請個案審議，納入該等零星土地。

其 他 特 殊 情
形5

37合計

二-2.原則9鄉村區單元納入面積大於1公頃，且比例小於50%，共計37處。

二、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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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面積占原鄉村區面
積比例(%)

1公頃檢核
(原則1~6)

鄉村區單元劃設成果
（公頃）

區域計畫鄉村區面積
（公頃）

鄉村單元
編號

4.611.8949.6840.94PA01026
4.521.0324.7822.91PA01033
5.941.5333.9425.76PA07002
4.712.0847.4944.16PA07016
6.213.1456.5050.52PA09002
6.071.9136.2531.44PB02019
2.631.4960.0356.74PD03007

13.823.7434.0127.07PD03012
2.351.9187.1581.09PD05003
5.231.5234.0429.12PE17013
4.831.2427.4725.60PE18016
2.841.3148.3046.12PE19002
5.981.2023.0519.99PE19025

12.402.7526.3122.14PE20027
11.813.3535.3528.40PE20031
1.991.0556.5952.74PF13003
4.701.4336.7230.39PF16010

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17)

納
入
面
積
占
原
鄉
村
區
面
積
比
例
低

本縣原區域計畫鄉村區平均面積近8公頃，中位數約5公頃，114處面積大於10公頃之鄉村區，
其中30處為大於20公頃之鄉村區。由於劃設單元偏大，調整易超出⼀般鄉村區面積上限，然納
入面積占原鄉村區面積比例低，考量鄉村區單元畫設完整性，納入該等土地。



30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1-4/17)



31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5-8/17)



32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9-12/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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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27.07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34.01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3.19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3.74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3.82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D03012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1-0.45公頃

原則3-0.45公頃

原則4-0.82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3：與周邊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原則1：包夾

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13/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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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22.14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26.31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1.42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2.75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2.4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E20027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2-1.78公頃

原則3-0.51公頃

原則4-0.45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2：凹入

原則3：與周邊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14/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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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28.4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35.35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3.59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3.35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1.81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E20031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2-1.12公頃

原則4-0.62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2：凹入

原則3：與周邊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原則1：包夾

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15/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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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52.74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56.59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2.8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05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.99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F13003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1-0.04公頃

原則2-0.04公頃

原則3-0.37公頃

原則4-0.60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2：凹入

原則3：與周邊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原則1：包夾

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16/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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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30.39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36.72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4.9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43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4.7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F16010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2-0.85公頃

原則4-0.43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2：凹入

原則1：包夾

二-2-1、大型鄉村區(17/17)



東勢鄉
幼兒園

1.01公頃

38

納入面積占原鄉村區面
積比例(%)

1公頃檢核
(原則1~6)

鄉村區單元劃設成果
（公頃）

區域計畫鄉村區面積
（公頃）

鄉村單元編
號

14.722.9225.5519.87PE18028
10.891.2213.4311.17PE20011
7.741.2518.2216.13PF14016

31.141.074.763.45PC04015

二-2-2、兩處以上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(4)

因其區位鄰近，依本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調整後，致中間土地被包夾，考量其包夾範圍與周
邊土地隔絕，建議納入包夾之土地。

說明-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，受原則7(東
勢鄉幼兒園)影響致中間包夾約1.01公頃
農地。占原鄉村區面積比例僅約6%。

說明-數處未完全毗鄰鄉村區，包夾土
地總面積較大，土地現況多已建築，
依原則1、3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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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19.87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25.55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2.75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2.92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4.72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 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原則2：凹入

二-2-2、兩處以上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(3/4)

原則7
建陽國小

 編號：PE18028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2-2.82公頃

2.31ha

說明-數處未完全毗連鄉村區，
中間包夾2.31公頃農地，按原
則2特殊個案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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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3.45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4.76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0.23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07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31.14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C04015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2-0.38公頃

原則3-0.70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2：凹入

原則3：與周邊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二-2-2、兩處以上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(4/4)

0.51ha

0.19ha

0.38h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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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面積占原鄉村區面積比
例(%)

1公頃檢核
(原則1~6)

鄉村區單元劃設成果
（公頃）

區域計畫鄉村區面積
（公頃）鄉村單元編號

12.531.4013.6011.19PA01030
18.942.3616.3912.47PA01032
12.711.2010.889.47PA01023
39.181.255.893.20PA01024

二-2-3、特殊隔絕情形(4)

鄉村區與河川(原則3)、都市計畫區(原則5)、開發許可計畫(原則6)間夾雜零星土地面積偏大。
考量該等零星土地遭周邊土地隔絕，未具經營規模，建議納入該等零星土地。

1.07公頃
財團法⼈雲林縣大慈
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
(社福設施)

說明-
受國保1河川包夾影響納入
原則3面積較大。

芭
蕉
溪

國1

農業4

農2

農1

說明-
零星土地位於斗六(大潭)都計區邊緣，
依原則5納入面積超過1公頃。



42二-2-3、特殊隔絕情形(4)
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9.47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10.88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0.21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2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2.71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A01023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3-0.70公頃

原則5-0.32公頃

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3.2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5.89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1.44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25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39.18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A01024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3-0.81公頃

原則4-0.44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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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面積占原鄉村區面
積比例(%)

1公頃檢核
(原則1~6)

鄉村區單元劃設成果
（公頃）

區域計畫鄉村區面積
（公頃）

鄉村單元編
號

12.812.0218.4215.77PC11002
9.181.4618.2715.95PE17023

13.122.2921.5217.44PE20019
30.082.6012.318.65PE17010
36.182.7311.427.55PA01007
15.270.977.766.33PA01012
26.261.649.216.25PE19021
19.371.197.646.13PA07018
26.171.286.184.88PE19010
41.321.394.873.36PE17026
47.551.043.492.18PD15015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11)

部分鄉村區單元毗鄰之甲丙建地規模較大，致累計面積超出1公頃。考量該等使用地編定與鄉村
區⼄種建地⼀致(居住使用)，相容性⾼且同⼀聚落生活圈，建議納入該等零星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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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15.77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18.42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0.63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2.02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2.81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C11002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4-1.84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原則1：包夾

原則2：凹入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1/11)

1.84ha

楊賢社區活動
中心(原則7)

說明-鄉村區單元東側為社
區活動中心(原則7)，其東
側毗鄰原則4大型甲種建地
(1.84公頃)，因此納入面
積超出1公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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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15.95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18.27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0.86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46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9.18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E17023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4-1.40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3：與周邊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2/11)

說明-鄉村區單元東南側連接1
處大型甲種建地約1.40公頃，
依原則4納入，致累計面積超
出1公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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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17.44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21.52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1.79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2.29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3.12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E20019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1-0.52公頃

原則2-0.52公頃

原則4-1.24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1：包夾

原則2：凹入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3/11)

說明-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，
並受毗鄰甲建(原則4)影響，
致包夾土地總面積較多，依原
則1、2納入。

原則7
海埔社區
活動中心

1.24h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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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8.65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12.31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1.06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2.6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30.08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E17010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1-0.66公頃

原則4-1.48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3：與周邊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原則1：包夾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4/11)

0.39ha

0.3ha

0.66ha

0.76ha
0.03ha

說明-多處甲建符合原則4納入，
累計面積超出1公頃，另鄉村
區單元中間包夾約0.66公頃農
地，依原則2納入。

鄉村區區位：三和段1579地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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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7.55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11.42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1.14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2.73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36.18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A01007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4-2.29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1：包夾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5/11)

說明-鄉村區毗鄰大型甲建，
約 2.29 公 頃 ， 並 包 夾 約
0.37公頃農地，致面積超
出1公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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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6.33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7.76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6.64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12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7.71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A01012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4-1.11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6/11)

說明-鄉村區單元毗鄰多處
甲建，致累計面積超出1公
頃。

0.3公頃

0.66公頃

0.14公頃

原則7
多功能活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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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6.25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9.21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1.31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64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26.26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E19021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2-0.57公頃

原則4-0.76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2：凹入

原則3：與周邊水路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7/11)

說明-北側依原則4納入1
處0.61公頃甲建，由於該
鄉村區單元較為破碎，依
原則2納入較多土地，因
此累計面積超出1公頃。

台興國小
原則7

0.61h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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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6.13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7.64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0.33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19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19.37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A07018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2-0.34公頃

原則4-0.73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2：凹入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8/11)

單筆狹⻑農牧用地為道路使用，
原則2納入(0.2ha)

0.58ha

毗鄰中華科大雲林校區
(城2-2)

說明-北側連接數處甲建，其中1處
大型甲種建地約0.58公頃，依原則
4納入，致中間凹入1筆狹⻑農地
(現況道路)，依原則2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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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4.88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6.18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0.03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28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26.17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E19010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2-0.52公頃

原則4-0.73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2：凹入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9/11)

0.73公頃

0.31公頃

說明-鄉村區單元東南側連
接1處大型甲種建地約0.73
公頃，依原則4納入，及部
分凹入土地依原則2納入，
致累計面積超出1公頃。



53

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3.36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4.87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0.12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39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41.32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E17026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4-1.26公頃

鄉村區單元

原則2：凹入

原則4：甲丙建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10/11)

1.1公頃

0.07公頃

0.09公頃

說明-鄉村區單元連接大型
甲種建地，計約1.26公頃
依原則4納入，致累計面積
超出1公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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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編號：PD15015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4-1.04公頃

原則4：甲丙建

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2.18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3.49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0.27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04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47.55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二-2-4、毗鄰大型甲丙建地(11/11)

說明-鄉村區單元東南側連
接1處大型甲種建地約1.04
公頃，依原則4納入，致累
計面積微幅超出1公頃。

鄉村區單元



說明：鄉村區單元形狀較為不完整，
依原則3、原則4納入後，累計面
積超出1公頃，占原鄉村區面積比
例約9%。

55二-2-5、其他特殊情形(1)

部分鄉村區單元依原則調整後，累計面積大於1公頃，提請個案審議，納入該等零星土地。

規模限制原則累計納入面積(公頃)

12.60既有非都鄉村區面積(A)

15.94鄉村區單元面積(B)

2.10不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C)

1.25計入規模限制面積(D)
(D=B-A-C)

9.93計入規模面積與鄉村區
面積比例(D/A*100)

 編號：PA01004

 主要計入規模限制原則：

原則3-0.76公頃

原則4-0.35公頃

原則3：與周邊道路
間夾雜之零星土地

原則4：甲丙建

原則2：凹入

鄉村區單元

溪洲國小
原則7

0.34ha

0.42ha




